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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战

略合作协议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于 2016 年 1月 2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下发的《关于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

证公函【2016】0122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于 2016年 1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紫光展讯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以下简称“《战略

合作协议公告》”）进行了事后审核，出具《监管工作函》，函件全文及监管要求

具体内容如下： 

  

“你公司于 2016年 1月 28日披露《关于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紫光展

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称，国美

控股、紫光展讯与德景电子（以下均简称“合作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拟以三

联商社为平台，全面推动移动端的信息安全产业生态圈建设，并提供技术领先的自

主可控的安全智能终端产品及服务。经事后审核，现就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你公司公告中多处提及‘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全面安全可控’、‘提供在全

球领先的安全移动智能终端产品’、‘推动行业标准的建立’、‘全面推动信息安

全产业生态圈建设’等宣传、广告类性质的词句，请予以删减调整。同时补充披露

紫光展讯、德景电子在安全智能移动终端领域所获取的核心专利技术，并结合同行

业比较，具体客观说明前述合作方在该领域的技术优势。 

二、请你公司使用事实描述性的语言，说明国美控股、紫光展讯与德景电子的

合作模式和内容，并补充披露预计收益分配方式。 



三、请你公司结合市场情况、技术能力、合作项目及公司重组审核的不确定性

等，向投资者充分揭示有关风险。 

请你公司于 2016年 1月 29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书面回复我部。” 

 

公司将根据《监管工作函》的要求，尽快组织有关各方对相关问题作出回复，

并对《战略合作协议公告》进行补充公告。公司将按照规定时间，于 2016 年 1 月

29日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申请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http://www.sse.com.cn/

